
晋政办函〔２０２２〕１０８号

　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对我省获得国务院２０２１年度督查激励的

市县予以表扬的通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近日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«关于对２０２１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

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»(国办发〔２０２２〕

２１号),我省运城市、忻州市、长治市、长治市屯留区等３市１区的

５项工作受到国务院督查激励.省政府决定对以上３市１区人民

政府予以通报表扬.

希望受到表扬的市、区珍惜荣誉、再接再厉,争取在今后工作

中取得更好成绩.省政府相关部门要主动与国家部委沟通衔接,

密切跟踪工作进展,扎实做好前期准备,推动相关激励支持措施落

地,同时争取我省更多工作入选国务院督查激励范围.

督查激励体现了鼓励支持狠抓落实的鲜明导向.全省政府系

统要深入贯彻中央及我省的决策部署,持续强化奋勇争先、干事创

业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,不断提升抓落实、促创新、谋发展能

力.要紧紧围绕省委、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,强化目标导向、问题



导向、结果导向,坚决落实“１＋N”抓落实工作机制体系,明确任

务,清单管理,压实责任,真抓实干,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实.

要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,立足自身优势,结合发展需求,

全力构建一流创新生态,引育一流创新人才,健全科技创新服务体

系,释放创新主体活力,扎扎实实推进科技创新再上新台阶.要始

终以“时时放心不下”的责任感,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,扎实推动

重大项目建设,深入实施产业链现代化工程,全力推进市场主体倍

增,持续锻长板、补短板、强基础、培优势,为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

量发展作出贡献,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

开.

附件:获得国务院２０２１年度督查激励市区及国家激励措施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９日　　　　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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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获得国务院２０２１年度督查激励市区及

国家激励措施

一、运城市推进企业登记注册便利化、深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和信用监管、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

效明显

激励措施:２０２２年,运城市将被优先选择为企业登记注册便

利化改革、企业年度报告制度改革、企业信用监管、智慧监管、重点

领域监管、公平竞争审查等试点地区,优先授予外商投资企业登记

注册权限,优先支持创建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,优先支持建

设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.

二、忻州市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成效明显

激励措施:２０２２年,将对忻州市进一步加大后续扶持政策支

持力度,在安排以工代赈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.

三、长治市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力度大,支持传统产业改造、

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等工作成效突出

激励措施:２０２２年,将优先支持长治市在老工业基地振兴有

关重大改革和重大政策方面先行先试,优先支持建设国家创新型

产业集群和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,在安排产业转型升级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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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和重点园区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时激励２５００万元.

四、长治市环境治理工程项目推进快,重点区域大气、重点流

域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

激励措施:２０２２年,在安排中央财政大气、水污染防治资金

时,将对长治市予以适当激励.

五、长治市屯留区高度重视重大决策部署督查落实工作,在创

新优化督查落实方式方法、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成效明

显

激励措施:２０２２年,在国务院办公厅组织开展的国务院大督

查及专项督查中,将对长治市屯留区予以“免督查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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